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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

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

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1065） 

 

关连交易 

关于对河北国津天创提供委托贷款 

 

提供委托贷款 

 

董事会谨此宣布，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作

为委托人）根据委托贷款协议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受托人）向河北国津天创

（作为借款人）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24,200,000元）

的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该笔资金将由本公司提供。 

 

上市规则之涵义 

 

由于(1)河北国津天创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及(2)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天

津城投持有河北国控40%股权，而河北国控持有河北国津天创30%股权，因此，根

据上市规则河北国津天创被视作为本公司之关连附属公司及关连人士。根据上市

规则第14A章，提供委托贷款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由于委托贷款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之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超过0.1%但低于

5%，故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提供委托贷款仅须遵守有关申报及公告的规定，

而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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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委托贷款 

 

董事会谨此宣布，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作为

委托人）根据委托贷款协议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受托人）向河北国津天创（作

为借款人）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24,200,000元）的委

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该笔资金将由本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订约方： (a)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 

 

(b) 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受托人；及 

 

(c) 河北国津天创，作为借款人。 
  

委托贷款额度：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根据委托贷款协议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作

为受托人）向河北国津天创（作为借款人）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2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24,200,000元）的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利率： 按照每笔借款提款日前一日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

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115基点（1基点=0.01%）

后确定。借款利率在借款期限内固定不变，直至借款到期日。 

 

借款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的20日。河北国津天创须于每

一结息日当日付息。 
  

借款期限： 一年 
  

借款用途： 补充流动资金 
  

延迟归还本金： 河北国津天创未按委托贷款协议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

本公司对逾期的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上

浮百分之五十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 
  

提前还款： 河北国津天创可以提前还款。提前还款时，河北国津天创应向

本公司出具提前还款书面通知，并对提前还款部分按实际借款

期限和委托贷款协议约定利率计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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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委托贷款协议的原因及裨益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一日有关成立合资公司（即河北国津天创）

以实施PPP项目的公告（「该公告」）。承该公告所述，河北国津天创乃由本公司、

河北国控、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石

家庄市槁城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石家庄槁城经济开发区政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组

成的项目公司，为开发、营运及投资PPP项目而成立，并在特许经营期内获得污水处

理服务费。 

 

河北国津天创于2020年10月商业运营，受当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污水处理服务费

回款金额不足，因存在运营资金缺口，所以河北国津天创拟向本公司申请提供委托

贷款，本公司将结合河北国津天创实际需要分批次放款。 

 

委托贷款协议的条款乃经订约方公平磋商后厘定。鉴于上文所述，董事（包括独立

非执行董事）认为，委托贷款协议及提供委托贷款的条款乃在本集团的日常业务中

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其条款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有关本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及河北国津天创的资料 

 

本公司主要从事污水与自来水以及其他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设计、管理、运

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市政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管理、施工及运营管理；

天津市中环线东南半环城市道路特许运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保科技及环保

产品设备的开发运营；自有房屋出租等。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兼天津

市政投资（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唯一股东，持有天津市政投资100%股权。 

 

中国农业银行为一家中国的银行，主要从事银行、金融及其他金融相关服务。据董

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知、所悉及所信，中国农业银行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

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之第三者。 

 

河北国津天创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为开发、营运及投资PPP项目而成立。河

北国津天创的经营范围为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维护、经营

管理及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环保设备的生产、维修销售等。 

 



 
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河北国津天创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98,460,000元（相

当于约港币361,136,000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23,05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

269,890,500元），负债为人民币75,41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91,246,100元），流动

资产为人民币57,35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69,393,500元），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24,07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29,124,700元），资产负债率25.27%。截至2021年4月30

日，未经审计的河北国津天创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09,63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

374,652,300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35,45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284,894,500元），

负债为人民币74,18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89,757,800元），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71,9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86,999,000元），流动负债为人民币2,690,000元（相当

于约港币3,254,900元），资产负债率23.96%。 

 

上市规则之涵义 

 

由于(1)河北国津天创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及(2)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天津

城投持有河北国控40%股权，而河北国控持有河北国津天创30%股权，因此，根据上

市规则，河北国津天创被视作为本公司之关连附属公司及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

第14A章，提供委托贷款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由于委托贷款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之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超过0.1%但低于

5%，故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提供委托贷款仅须遵守有关申报及公告的规定，而

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董事刘玉军先生、司晓龙先生及顾文辉先生与天津城投、河北国控及╱或河北国津

天创有关连，被视为不能独立地就委托贷款及委托贷款协议向董事会提出任何建

议，故彼等已于董事会会议上就批准提供委托贷款放弃投票。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 
  

「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A股股份及H股股份分别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联交所上市 
  

「关连人士」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汇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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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委托贷款」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根据委托贷款协议通过中国农业

银行（作为受托人）向河北国津天创（作为借款人）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

24,200,000元）的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协议」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受托人）

及河北国津天创（作为借款人）就提供委托贷款拟订立

的委托贷款协议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河北国津天创」 河北国津天创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于中国注册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于本公

告日期本公司直接持有河北国津天创59%股权 
  

「河北国控」 河北国控津城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港币」 港币，香港法定货币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市规则」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百分比率」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相同涵义（适用于一项交易） 
  

「PPP项目」 本公司、河北国控、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与河北槁城经济委员会

透过河北国津天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模式）实施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槁城区区域水环境综合提

升工程PPP项目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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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份」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股份 
  

「股东」 股份之注册持有人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天津城投」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最终控股公司兼天津市政投资的唯一股东，持有天津市

政投资100%股权 
  

「天津市政投资」 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

公司约50.14%股权 
  

「%」 百分比 

 

 

就本公告而言，使用以下汇率：人民币1.00元 = 港币1.21元 

 

承董事会命 

董事长 

刘玉军 

 

中国，天津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于本公告刊发日期，董事会由3名执行董事刘玉军先生、王静女士及牛波先生；2名
非执行董事顾文辉先生及司晓龙先生；及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邸晓峰先生、 

郭永清先生及王翔飞先生组成。 


